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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238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格瑞光电        主办券商：民生证券 

 

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股票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

暨修订股票发行方案的说明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

年 5 月 1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登了

《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》（修订）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29）。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元，本次股票发行不

超过 200 万股（含 200 万股），融资额不超过 2,200 万元（含 2,200

万元）。 

因公司在披露股票发行方案至完成新增股份登记期间，拟进行权

益分派，发行方案同时规定了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调整的情形，即若

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发生在发行方案实施完毕前，发行价格以及发行

数量做相应调整。公司于 2017年 5月 25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刊登了《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

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4），公司本次权益分

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7年 6月 2日，并于 2017年 6月 5日完成了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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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派。截止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日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尚未最终确

定，满足发行方案中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调整的情形，需对本次股票

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及发行方案相关内容进行修订。 

修订前： 

“（三）发行价格 

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元。 

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参考挂牌公司所处行业、成长性、每股净

资产等因素，确定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元。  

（四）发行股份数量 

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。本次股票发行不超过 200

万股（含 200万股），融资额不超过 2,200万元（含 2,200万元）。 

（五）公司除权除息、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

2017 年 4 月 24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：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时股

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，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。

上述决议尚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若转增的股权登记日

发生在发行方案实施完毕后，则发行价格以及发行数量不变。如果转

增股权登记日发生在发行方案实施完毕前，发行价格以及发行股数做

相应调整，具体调整如下： 

发行价格=11/(1+1)=5.5元/股 

预计发行股数=22,000,000/5.5=4,000,000 股（不超过）” 

修订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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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（三）发行价格 

本次定向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.5元。 

本次定向发行价格综合参考挂牌公司所处行业、成长性、每股净

资产等因素，确定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5.5元。 

（四）发行股份数量 

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。本次股票发行不超过 400

万股（含 400万股），融资额不超过 2,200万元（含 2,200万元）。 

（五）公司除权除息、分红派息及转增股本情况 

公司自挂牌以来仅发生过一次权益分派事项。公司于 2017 年 5

月 17 日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，决定以

总股本 9,098,184股为基数，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

股。权益分派已于 2017 年 6 月 5 日实施完毕。除此之外，公司自挂

牌以来无其他分红派息、转增股本的情形。 

本股票发行方案公告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

生除权、除息事项，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的调整。” 

除上述修订外，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无其他需修订事项。公司对上

述修订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，修订后的《股票发行方案》 （修

订）（公告编号：2017-044）详见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

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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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17年 7月 13日 


